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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攤檔小販市集屬於現有制度下碩果僅存的合法墟市，但因

為歷史的原因和過市的小販政策，現今固定攤檔小販存在不少問題，

就這些問題向新一屆政府及立法會提出意見。

第一 ， 發牌制度過時

到現時為止政府對於固定攤檔小販牌照依然採取 「 自然

流失 」 態度去控制小販攤檔數目，對固定攤檔小販牌照採取

「不承繼J 及 「不轉讓f 固定小販攤檔持牌人一旦離世或交

回牌照固定攤檔，便會出現空置攤檔，長遠而言，固定攤檔

的數目只會越來越少，這根本就是慢性消滅市集，所以我們

強烈要求政府要徹底檢討固定攤檔的發牌制度，包括容許年

老無力經營的持牌人皇鹽把牌照給予親屬承繼或轉讓予長年

合作的小販助手，使全香港各個固定攤檔市集，有可持續發

展。

第二 ，重置市集內的空置攤檔

花園街大火後，政府推出為期五年的資助計劃除了資助



固定小販重建攤檔，另外也提供一筆過特惠津貼向持牌

人收回牌照，加上長久以來，小販發牌制度的不能轉讓

及承繼，導致各個街道出現大量空置檔位，小販市集講

求 「多樣性Jí成行成市J 如果檔位數量越來越少，市民

購物的選擇越來越局限，市集最後便會土崩瓦解，現行

政策既時扼殺小販行業也是浪費了珍貴的社會土地資源，

我們強烈要求政府應該立即審視各街道空置攤檔的情況，

按各小販街道的實際情況重置各空置檔位。

第三，解決小飯助手承繼問題

在現行法例下食環署允許個固定攤檔持牌人聘請不多於

兩名小販助手，但該助手並沒有牌照承繼權也沒有任何法

律地位，由於不少持牌人年紀老邁助手成為檔位的實際經

營者，而事實上不少持牌人與助手長年合作，建立深厚感

情，很多持牌人都是為了不讓多年合作的助手 「失業」

才堅持經營檔位，而助手長期於固定攤檔工作也非常熟習

固定攤檔的獨特運作模式，可以有效率地將固定攤檔運作

承繼下去，所以我們強烈要求政府重新審視助手不能承繼

牌照的過時政策。

固定攤檔市集各在社區，除了服務市民，還與居民建立了社區



關係'是香港獨有的文化，也是香港不可多得的社區鄰裡平台，也是

香港珍貴的旅遊資源，小販政策實際上是一個重大的民生議題，我希

望新一屆政府以積極的態度，盡快研究可行的方案回應社會市民大眾

的訴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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